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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017年9月12日第8版刊登的“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
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债权催收联合公告”中，

“浙江国正电气有限公司”债权余额应更正为
“1004.83万元”，特此更正。

更正

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13日

（2017）浙0225民催6号
河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该汇票号码为3010005124377599、汇票金额为人
民币 3 万元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
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河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票据凭证：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010005124377599、汇票金额为人民币 3 万元整、出
票人为宁波金宝芯格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
碧海蓝帆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交通银行宁波象
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17年7月25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8年1月25日、最后持票人为河南升华科技有限
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7 年 11 月 9 日起至
2018年2月9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到期后 15 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5936号

陈浩秀、黄雪红、李余春：本院受理原告沈晓霞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杂，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302 民初 5936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东郊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4056号

谭勇文：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和诉你与天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 0302 民初 40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破43号

2017年10月18日，本院根据温州航空实业有限
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百顺航空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百顺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百顺公司
管理人。百顺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2月1日前，
向管理人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通信
地址：温州市车站大道高联大厦502室；联系人：陶宏
桥；电话：0577-88699010、13957799733）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56条规定处理。百顺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2月6日下午14
时2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百顺公司的股东应准时参
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等。

百顺公司的股东（毛伟武）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企业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
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
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百顺公司的
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破41号

2017 年 10 月 30 日，本院根据杨宝昆申请，裁定
受理温州旭辉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辉公司”）
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担任旭辉公司管理人。旭辉公司的债权
人应于2018年1月19日前，向管理人温州诚达会计
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通信地址：温州市车站大道高
联 大 厦 502 室 ；联 系 人 ：陶 宏 桥 ；电 话 ：
0577-88699010、13957799733）申报债权。逾期未申
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
条规定处理。旭辉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月25日下午14
时2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百顺公司的股东应准时参
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等。

旭辉公司的股东（常贯恒、周鹏）以及实际
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
提交企业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若因
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依法应对旭辉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民事
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破40号

2017年10月30日，本院根据温州鹿城捷信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特赛系统保
护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赛公司”）申请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担任旭辉公司管理人。特赛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
年1月31日前，向管理人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所（普
通合伙）（通信地址：温州市车站大道高联大厦 502
室 ；联 系 人 ：陶 宏 桥 ；电 话 ：0577-88699010、
13957799733）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特
赛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2月5日下午14
时2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百顺公司的股东应准时参
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等。

特赛公司的股东（柯遥、柯金生、叶莲英）以及
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
人提交企业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若因未
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依法应对特赛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
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679号

晨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嘉上不锈钢有限公
司、温州新美康不锈钢有限公司、孙宣友、祝玉兰、
李庄德、沈秀娥：本院受理的原告王荣与被告你们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303 民初 1679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一、原告王荣对浙江正圆不锈钢管
业有限公司炼钢事业部生产设备和库存产品变卖
款2086152元享有所有权；二、驳回原告王荣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64300 元，由原告王荣负担

46415 元，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龙湾支行负担 17885 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5519号

陈圣仕、倪权炎：本院受理温州豪惠皮革制品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
内。本案定于2018年2 月27 日上午9：00在本院状
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7445号

谷阿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安担保投资有限
公司诉你及李金玲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变更通知书、补充证据副本、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本案定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
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
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623号

李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市支行为与被告李荣平、李舜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11623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0790号

陈林薇：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乐清柳市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陈海东、陈
林薇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
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 9 时在乐清市
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4707号

郑新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朱顺光、郑新新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4707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催6号

申请人上海顺达标准件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
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号 3100005127011009，票面
金额 50000 元，出票日期 2017 年 7 月 7 日，到期日
2018年1月7日，出票人方正阀门集团有限公司，付
款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永嘉支
行，收款人方正阀门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背书人方
正阀门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于
2017年11月7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八十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803号

孔 建 祥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622196803202816）：本院受理原告贾伟诉被告
浙江港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孔建祥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送达本院(2017)浙0483民初803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
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
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判决生效后，当事
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在
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
院申请执行。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7352号

丁 王 鑫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81199112051616）、丁金余（公民身份号码
330719196101161711）：本院受理原告陈国丽诉被
告丁王鑫、丁金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求：1、判令两被告归还原告
借款41000元（大写四万壹千元）以及利息（以41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百分之 24 计算）从 2017 年 8 月
28 日起至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及 30 日内。本案将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于本院崇福人民
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274号

汤明强：本院受理原告诸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32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向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838号

沈爱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织里胜达纺织品
有限公司与被告沈爱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2民初
26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328号

浙江泰旭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旭成
与被告浙江泰旭建设有限公司、冯桂法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502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167号

湖州合润丝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钱金
娥与被告湖州合润丝织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公开竞价处
置以下标的，如相关当事人对本次处置标的有异议，须于本次竞价
实施前3日向我分公司提出书面异议，现公告如下：

一、竞价标的：绍兴海富新材料有限公司等3户不良债权资产
包，截至 2017 年 9 月 20 日合计债权本息人民币合计为 40406.53 万
元。其中本金为38675.95万元，利息为1730.58万元。上述债权情况
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本次竞价采用有保留价的
增价竞价方式。

二、竞价时间：2017 年 11 月 20 日 9 点至 2017 年 11 月 21 日 9 点
（延时的除外）

三、展示和报名：即日起至2017年11月19日17时止，有意竞买
者请向本公司电话咨询或直接来我公司现场咨询并约期查看相关
文件资料。有意者请自行多方位了解该债权资产情况，我司仅提供
部分参考资料。

本场竞价为在淘宝资产处置平台线上公开竞价，竞买人须登陆
淘宝资产处置平台（网址：https://zc-paimai.taobao.com/）报名参与
竞价并交纳2400万元竞买保证金，具体保证金交付流程可以联系淘
宝客服，客服电话：400-822-2870。

四、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均可参加竞买。竞买人需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
信誉。但下列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竞价标的：

（1）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竞价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
及参与竞价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2）与参与
竞价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竞价标的涉及的原国
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3）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竞价标的的主体。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或变相竞买本次竞价标的的，由竞买人
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报名及拍卖地点：
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zc.paimai.taobao.com/）
六 、看样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七、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王先生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纪检监察部）0517-87163156（我分公

司纪检监察部）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关于绍兴海富新材料有限公司等3户不良债权资产包竞价公告

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与绍兴怡恩纺织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与绍兴怡恩纺织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签订日期为 2017 年 10 月 30 日），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已将其在
（2016）浙06民初452号判决书【执行案号：（2016）浙06执899号】项下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
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债务本金、罚息、复利及担保权）依法转让给绍兴怡恩纺织
有限公司。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与绍兴怡恩纺织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怡恩纺织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即向绍兴怡恩纺织有限公司履行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确定的偿付义务或者相应的担保责
任。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马山支行 联系电话：0575-88221050
绍兴怡恩纺织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5-88738198

2017年11月13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元）

本金

28000000

利息（）

以生效法律文书为准,（扣除债权转让前已支付的利息100490.85元、复利231.85元）

担保人

绍兴圆盛铜业制造有限公司、绍兴宏晟印染有限公司、王国祥、王琴娟

注：1、清单中“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生效法律文书规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0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绍兴怡恩纺织有限公司的利息等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诉讼费、执行费等以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市荣马针织服装印花厂、桐庐欧德钙业有限公司2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11月6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7年11月13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古经理
联系电话：0571-89773967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3日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上虞市荣马针织服装印花厂

桐庐欧德钙业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浙江上虞

浙江桐庐

债权本金

1100

500

1600

利息

427

344

771

担保情况

1. 浙江瑞灵实业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金额260万元；2. 上虞益民针织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金额300万元；3. 陈尧荣、龚素珍，最高额保证金额1300万元。

1． 刘万金，最高额保证金额500万元；2． 叶茂建，最高额保证金额500万元；3． 金少春，最高额保证金额500万元；4． 陈金雷，最高额保证金额500万元；5． 叶茂添，最高额保证金额500万元；6． 杭州欧文图书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金额500元

资产状况

位于上虞市丰惠工业园区的工业厂房，最高额抵押金额1760万元。

无抵押

备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信银行收购的上虞市荣马针织服装印花厂公司和从建设银行收购桐庐欧德钙业有限公司2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的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温州瑞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于2017年9月15日与贵公司签

订《债权转让协议》，截止 2017 年 10 月 31
日，贵公司仍未按约定向我公司支付全部首
付款，贵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且迟延履
行超过 30 日。本公司现依据该合同之约
定，没收贵公司已付保证金，并依法行使解
除权，解除与贵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

安吉黑石华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11月13日

解除合同通知书


